
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1 

证券代码：00223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邦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7 

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

声明 

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恒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7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夏晓波 夏晓波 

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 

电话 0535-4631769 0535-4631769 

电子信箱 xiaxiaobo@hbyl.cn xiaxiaobo@hbyl.cn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0,249,313,260.88 7,528,134,232.29 36.15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197,448,838.18 111,184,787.78 77.5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232,137,880.72 104,925,617.59 121.2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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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96,883,262.97 762,084,528.28 -112.71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20 0.120 83.33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20 0.120 83.33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.03% 2.99% 2.04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3,798,596,764.55 13,285,024,120.40 3.8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4,046,021,730.15 3,815,761,428.27 6.03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,551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烟台恒邦集团

有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35.87% 326,603,866 0 质押 326,600,000 

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.85% 62,400,000 62,400,000 质押 62,400,000 

兴业国际信托

有限公司－恒

邦 1 期员工持

股集合资金信

托计划 

其他 4.70% 42,785,842 0   

中央汇金资产

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 

国有法人 2.20% 20,028,300 0   

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.75% 15,900,000 0   

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.75% 15,900,000 11,925,000 质押 14,790,000 

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.75% 15,900,000 0   

中航鑫港担保

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1.40% 12,775,000 0   

中国工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

－嘉实事件驱

动股票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0.42% 3,821,233 0   

国信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0.32% 2,870,306 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的说明 

前述股东中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先生，是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，持

有恒邦集团 30.90%的股份，持有本公司 6.85%的股份。高正林先生、王家好先生、张吉学

先生持有恒邦集团的股份，除此之外，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

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《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一致

行动人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

明（如有） 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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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是 

（1）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

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（万元） 利率 

山东恒邦冶炼

股份有限公司

2012 年公司债

券 

12 恒邦债 112119 2017 年 10 月 30 日 109,934 6.30% 

（2）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

资产负债率 70.57% 71.18% -0.61% 

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.89 3.09 25.89%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公司主要从事黄金采选、冶炼及化工生产等，是国家重点黄金冶炼企业，主导产品包括黄金、白银、硫酸、电解铜、磷

铵等。 

    报告期内，实现营业收入 1,024,931.3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 36.15%，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销售量增加及产品的价格

上涨所致；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为 959,619.98万元，比上年度增加 35.23%,主要系公司产品价格上涨，原材料价格随之上涨

所致。营业利润为 23,481.1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78.32%；利润总额为 23,642.6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68.68%,；归属

上市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,744.8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 77.59 %,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长主要系公司主要产品销售量增加

及价格上涨所致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9,688.3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少 112.71%,主要系公司金、银、铜等主要

产品原材料采购量增加，预付货款增加所致。 

    报告期内，公司坚持既定战略，进一步夯实黄金冶炼这一主营业务基础，继续发挥多金属回收的资源综合利用优势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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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丰富的技术积累，以提升杂矿处理能力为目标，着重在最佳物料配比上下功夫，实现对金、银等贵金

属和铜、铅、锌等有价元素的综合回收，保证公司的经济效益。 

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 

 

 

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经理：曲胜利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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